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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

內調

0114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調查意見有關「內政部允應督促所屬深入檢討警力甄補規劃問題根源，避免將來再生警力供

需嚴重失衡」一節，警政署研擬修正現行「外軌需用名額」採「內軌需用名額」固定比例提列

方式，改採「當年度招生數」作為基準，並按考試院決議比例換算提列，內、外軌朝向同年度

招考、同年度進用，縮短規劃招生到分發任用時程差距。2. 調查意見有關「相關權責機關允

應澈底檢討，並確實分析年金改革方案內容及目前警力結構，持續關注後續對於未來中長程警

力供需之交互影響」一節，據內政部說明，警政署已將取消年資補償金、過渡期間法定指標數

適用的可能影響層面納入推估判斷，並據以修正 108、109 年退離人數預估；至其他延後退休

金起支年齡等項，均屬退撫新制實施後，當事人整體考量因素，改以年齡 55 歲、服務年資 35

年預估，將俟 110 年實現數，始有完整退休樣本可為分析，未來持續觀察對警力供需之影響。

3. 調查意見有關「未來恐將面臨基層警力老化影響勤務、警力斷層等攸關整體警力結構之警

力素質問題」一節，警政署提出「透過定期請調及畢（結）業生分發調節機關警力，使機關員

警年齡結構維持穩定」、「因應年齡結構需求，訂定相關勤務調整措施」等因應方案。4.調查意

見有關「年改後警察退休人數明顯趨緩，爾後能否達成恢復現行預算員額匡列上限之計畫目

標」一節，警政署研提之「113 年至 122 年警察人力（預算員額）控管規劃專案計畫」，業經

行政院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同意依規劃各年度減列員額數，自 113 年起逐年減列，警政署未來

將依各機關實際缺額情形，辦理專案遷調攤提減列，該署並已配合減列規劃，研議專案遷調原

則等，執行方法及細節性規範。行政院人事總處與主計總處，並請內政部督促警政署核實調整

員額配置，110 年及以後年度所需人事經費，配合預算審議機制併同各用人機關既有人事費執

行情形核實申算，並據以編納年度預算。5.調查意見有關「基層刑警缺額率平均仍高達 8%，

警政署允應深入檢討刑警招募不易、流動率高等相關問題，提出有效改善對策」一節，警政署

內政及族群、財政及經濟委員

會 109.06.16 第 5 屆第 71 次聯

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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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提出：將持續甄補刑事人力、擴大刑事取才來源與人才育成規劃、推動工作內容改善與誘

因增加及強化現職訓練與實務經驗，避免工作學習斷層等因應措施。 

 

  

 


